

湘财行罚〔2026〕3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湖南宏丰益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地址：xx
	
[bookmark: _GoBack]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组织开展全省2025年度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湘财监〔2025〕7号），我厅对湖南宏丰益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你单位”）2024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执业质量及综合管理等情况进行了检查。检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和行政处罚决定如下：
一、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未实施严格的逐级复核制度，未按规定编制和保存审计工作底稿。
1.你单位对xx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湘宏丰益审字（2024）第140号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1）未取得银行开户清单进行核对、未实施银行函证程序、未记录未实施银行函证的理由；
（2）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预收账款、其他应付款等4个往来科目未实施函证程序、未记录未实施函证的理由；
（3）未实施存货监盘程序；
（4）未编制现金流量表审计工作底稿；
（5）库存现金监盘表存在逻辑错误；
（6）未对固定资产本期折旧发生额实施测算程序，未编制固定资产折旧分配表；
（7）未对本期减少的短期借款设计并实施恰当的进一步审计程序；
（8）未对营业收入科目实施分析性复核程序；
（9）未对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与应交税费科目进行勾稽复核；
（10）应交税费科目未取得增值税纳税申报表进行核对；
（11）业务承接/保持评价表中项目负责人与业务复核核对表中项目负责经理复核签字人不一致。
2.你单位对xx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湘宏丰益审字（2024）第393号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1）未取得银行开户清单进行核对、未实施银行函证程序、未记录未实施银行函证的理由；
（2）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预付账款等3个往来科目未实施函证程序、未记录未实施函证的理由；
（3）未实施存货监盘程序；
（4）未对固定资产本期折旧发生额、无形资产本期摊销发生额实施测算程序；
（5）短期借款未实施银行函证程序、未记录未实施银行函证的理由；
（6）未对营业收入科目实施分析性复核程序，未按项目对毛利率实施分析程序；
（7）未对营业税金及附加科目与应交税费科目进行勾稽复核；
（8）未按规定编制和保存审计工作底稿，底稿中存在比较多的模糊不清或与审计无关的无效纸张。
上述问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二十一条，《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第六十条，不符合《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第十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1号——对存货、诉讼和索赔、分部信息等特定项目获取审计证据的具体考虑》第四条，《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2号——函证》第十二条等规定。
以上2份报告实际合计收费金额0.6万元。
以上事实，有你单位编制的审计报告及工作底稿，以及你单位签章确认的财政检查工作底稿等资料作为证据。
二、作出的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
针对上述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第六十七条，《湖南省财政厅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2年版）》“三、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监督类”第9项和第13项的规定，我厅对你单位作出以下处罚：警告，没收违法所得0.6万元。同时，责令你单位立即整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七条，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凭《湖南省非税收入缴款通知单（电子）》缴纳0.6万元违法所得。你单位应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整改，并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缴款凭证和整改落实情况书面报送我厅。
如不服本决定，你单位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湖南省财政厅
                                    2026年4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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